
舊制勞工退休準備金

常見QA                             113.11 版

關鍵字

一、開戶資料變更     二、繳存     三、更正繳存月份     四、印鑑變更     五、停繳     六、取款(給付)

七、餘款領回     八、退休金給付(或結清)通知書     九、支票     十、對帳單     十一、服務

關鍵
字

編號 Q(問題) A(答覆)

一、

開戶

資料

變更

1
開戶資料異動，如

何申請？

(一)開戶資料異動，如戶名、雇主、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提撥率及地址(登記或通訊)等

，或擬暫停提撥退休金，請向當地勞政單位(詳十一、6)申請，勞政單位核准後，會發文予貴

公司及臺灣銀行(以下稱本行)。本行收文後，將依來函於系統更新異動之內容，或續辦印鑑

變更等事宜。

(二)若雇主或(副）主任委員等自然人印鑑或監督委員會會章遺失，請同時辦理印鑑變更(詳

四、１)。

2
可以申請委、職員

名冊嗎？

本準備金專戶(以下稱專戶)是事業單位向當地勞政單位申請設立，有關貴公司勞工退休準備

金監督委員會之委、職員名冊，請向當地勞政單位申請。

二、

繳存
1

勞工退休準備金存

款單如何取得？

事業單位完成開戶後，本行將主動寄送已列印戶名、地址、專戶統一編號及本行卡號之空白

存款單提供使用，請核對資料避免誤存其他公司帳戶，用完前，事業單位亦可以A4紙自行影

印使用，或請至舊制勞退網https://etlr.bot.com.tw/下載存款單。

2 到哪裏繳款？
請至代收勞工退休準備金的金融機構(臺灣銀行、土地銀行、兆豐銀行、合作金庫銀行、華南

銀行、第一銀行、彰化銀行、高雄銀行、臺灣中小企銀及台北富邦銀行等10家)繳款。

3 何謂按月提撥？
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第56條第1項規定，雇主(或事業單位，以下同)應依勞工每月

薪資總額2%-15%範圍內，按月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至開立於本行之貴公司專戶。

4 何謂補提差額？

依勞基法第56條第2項規定，雇主應每年於年度終了前，估算專戶餘額，若不足給付次一年度

內成就該法第53條或第54條第1項退休條件之勞工依退休金計算標準核算之金額時，雇主應於

次年度3月底前，一次提足其差額。

5

按月提撥存成補提

差額，或補提差額

存成按月提撥，如

何處理？

請至舊制勞退網https://etlr.bot.com.tw/表格資料/其他/下載「申請更正存款單繳存月

份」，註明錯存情況或填寫正確繳存項目，填妥資料（請務必填寫4.回傳傳真號碼)並加蓋勞

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章後，傳真至02-23616823向本行申請，本行收到後，將更正並以傳

真回傳更正後對帳單，以便貴公司核對。

6
何時需繳存退休

金？

(1)按月提撥：事業單位收到所屬縣市勞工局或勞動局(以下簡稱當地勞政單位)核准開戶公文 

的當月份即可開始繳存，又，當月份應繳金額應於次月20日前繳存。

(2)補提差額：事業單位應每年於年底自行估算次一年度成就退休條件勞工之退休準備金差額

，並於次年3月底以前(本行由代收行庫取款轉入事業單位專戶需4個營業日，敬請提早繳存) 

補足差額完成繳納。

7 該繳多少金額？

(1)按月提撥：請事業單位自行估算，

繳存金額＝ 每月薪資總額 (註) × 當地勞政單位核備之提撥率（2％至15％間）。
註：「每月薪資總額」以事業單位向稅捐稽徵單位申報數額為準；不包含事業單位已依法結清勞基法保留年資之勞工、委任經理人、 

勞工退休金條例施行後新進之勞工，及依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0款規定受僱工作之外國人等之工資。

(2)補提差額：請至勞動部官網(https://www.mol.gov.tw/)/熱門推薦/預估次一年度所需勞 

工退休準備金試算，輸入相關資訊後，可得知應補繳金額。

8
誤存他公司帳戶，

如何處理？

存款前，請先核對存款單上戶名及專戶統一編號，如有錯存其他公司專戶、請至舊制勞退網

https://etlr.bot.com.tw/表格資料/錯帳更正/下載「勞工退休準備金錯帳更正申請暨切結

書」，填妥資料後寄送本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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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遲繳會被罰款嗎？
(1)按月提撥：依勞基法第79條第3項，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由當地勞政單位 

查核確定後開立罰單。

(2)補提差額：依勞基法第78條第2項，處新臺幣9萬元以上45萬元以下罰鍰，由當地勞政單位 

查核確定後開立罰單。

三、

更正

繳存

月份

1
如何更正繳存月

份？

請至舊制勞退網https://etlr.bot.com.tw/表格資料/其他/下載「申請更正存款單繳存月

份」，填妥資料（請務必填寫4.回傳傳真號碼)並加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章後，傳真

至02-23616823向本行申請，本行收到後，將更正並以傳真回傳更正後對帳單，以便貴公司核

對。

四、

印鑑

變更

1
印鑑遺失或更換，

如何辦理？

請至舊制勞退網https://etlr.bot.com.tw/表格資料/印鑑變更/下載「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

委員會更換印鑑聲請書」，填妥變更原因等資料，蓋妥新、舊印鑑式樣，再加上新印鑑卡一

式二份（正面：公司基本資料，請確實填寫，背面：印鑑式樣，請蓋清楚勿模糊或缺邊角）

，一同寄送本行辦理。完成變更後，本行會發文通知貴公司新印鑑啟用日期。

2

不確定哪一顆印鑑

，貴行可以傳真留

存的印鑑卡嗎？

印鑑為取款依據，留存本行之印鑑卡不得對外傳真或提供影印本；如不慎遺失備卡或無法辨

認正確印章，請至舊制勞退網https://etlr.bot.com.tw/表格資料/印鑑變更/下載「核對印

鑑申請書」，填妥資料後傳真至02-23616823請本行初審，惟傳真或有些微誤差，仍應以正本

文件驗印是否相符為準。

3
哪裏可以取得空白

印鑑卡？
請至當地勞政單位或本行各分行(詳十一、5)，皆可取得空白印鑑卡。

五、

停繳
1

事業單位已無適用

舊制勞退制度的員

工，可以停止繳款

嗎？

當事業單位已無適用舊制年資退休員工，且無歇業需發放資遣費時，請向當地勞政單位申請

結清專戶領回剩餘款。

2

專戶存款已經足夠

，可以停止繳款

嗎？

當專戶餘額已經足夠支付勞工舊制年資退休金總額時，請向當地勞政單位申請暫停提撥(詳

一、1)。

六、

取款

(給

付)

1
何時得向雇主申請

退休？

勞工於94年7月1日(不含)前到職，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勞基法第53條規定)：

一、工作15年以上年滿55歲者。二、工作25年以上者。三、工作10年以上年滿60歲者。

2
何時雇主得強制員

工退休？

勞工於94年7月1日(不含)前到職，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勞基法第54條第

1項規定)：

一、年滿65歲者。二、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者(請檢附監督委員會書函，並加蓋原留印鑑)。
第(1)款所規定之年齡，得由勞雇雙方協商延後之；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
之工作者，得由事業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調整，但不得少於55歲。

3

保留之舊制勞退年

資，可否結清領

回？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1條第3項及第13條第2項規定，保留勞基法後舊制之工作年資，於勞動

契約存續期間，勞雇雙方約定以不低於勞基法第55條及第84條之2規定之給與標準結清者，從

其約定，可以申請結清舊制年資，領取舊制結請金額。

七、

餘款

領回

1

何時可以申請結清

專戶，領回剩餘

款？

當事業單位已無適用勞基法舊制勞工或舊制年資已結清，且無歇業需由專戶取款發放資遣費

時，請向當地勞政單位申請結清專戶，領回剩餘款。

2
如何申請餘款領

回？

申請步驟如下：

(1)請先至舊制勞退網https://etlr.bot.com.tw/表格資料/其他/下載「舊制勞工退休準備金 

餘款領回作業說明及表格」，填妥餘款領回聲明書暨給付通知書並簽屬齊全。

(2)再請向當地勞政單位申請專戶結清，勞政單位核准後，會發文並檢附(1)文件予本行，本

行核對無誤後，自收件日起10個營業日內，以雙掛號寄交支票予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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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退休

金給

付(或

結清)

通知

書

1

2

3

4

5

6

7

8

給付通知書所有欄

位都要填寫嗎？

(被退件的常見錯

誤)

給付通知書由「事業單位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填妥資料及用印後，寄送本行辦理取

款。以下列舉常見填寫缺失供參考，如下：

(1)事業單位經辦人聯絡電話未填寫，無法去電回覆。

(2)退休金支票以勞工姓名為抬頭人，請正楷書寫，並以身分證上字形為準，例如：黃、黄、

啟、啓、峰、峯、涂、凃等同音異體字，請先確認，減少變更支票抬頭人姓名之文件往返時

間。

(3)職位名稱請確實填寫，如課長、會計等，勿填勞工、員工、職員等。

(4)退休(結清)日年齡，請填實歲。

(5)主任委員退休或副主任委員已經退休(結清)或已異動仍用印，請貴公司先辦理改選，再向

當地勞政單位申請變更(詳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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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處是填公司還

是勞工地址？
請填退休(結清)勞工地址。

退休(結清)日年齡

如何計算？

請填實歲，以勞工退休(結清)日期－出生日期。

【範例】

(1)107年6月19日退休(結清)，48年3月18日出生，退休(結清)日年齡為59歲3個月。

(2)107年6月19日退休(結清)，48年8月20日出生，退休(結清)日年齡為58歲9個月。

每月平均工資如何

計算？
每月平均工資=勞工退休(結清)日前6個月內工資總金額 ÷ 6，不是勞保投保薪資。

年資如何計算？

總工作年資為以下3段期間年資總合，攸關勞工是否符合勞基法規定的退休資格，請確實填

寫：

(1)勞基法實施(73年8月1日)前之年資。

(2)勞基法實施後之舊制勞退年資。

(3)勞基法實施後之新制勞退年資：94年7月1日勞工退休金條例(新制勞退)實施，若於99年6 

月30日前選擇新制勞退者，請填寫(2)舊制年資及(3)新制年資。

基數如何計算？

勞基法第55條規定，基數以45個為上限，計算方式為：(勞基法實施後之舊制勞退年資)15年

(含)以內，每滿1年給2個基數，超過15年以上，每滿1年給1個基數；年資未滿半年，以半年 

計，超過半年但未滿1年，以1年計。

【範例】

(1)舊制勞退年資11年5個月=前11年×2個基數+後5個月為0.5年×2個基數(5個月不到半年以半 

年計，且總年資於15年以內，給2個基數)=22+1=23個基數。

(2)舊制勞退年資16年7個月=前15年×2個基數+後1年7個月為2年×1個基數(超過15年有1年7個

月，7個月算1年，共2年，另外，總年資15年以上，每年1個基數)=30+2=32個基數。

需先送勞政單位查

核的情況有哪些？

有下列情形者，請先送當地勞政單位查核，若無，請直接寄送本行辦理：

(1)退休勞工年齡在四十歲以內者。

(2)勞工職稱為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經理、副經理、廠長、董事、監事及執行長(事業 

單位應出具證明文件，證明非依公司法所委任者)。

(3)事業單位所訂勞工退休標準優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並事前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者(含關係 

企業年資合併案)。

(4)同一勞工請領退休(結清)金超過1次者(已報當地勞政單位核准分期給付者除外)。

(5)不足金額由雇主自籌經費補足者。

(6)勞工(外籍配偶除外)於非法定期間(94年7月1日至99年6月30日)改選新制者。

(7)金額達新台幣500萬元(含)以上或月平均工資15萬元(含)以上者。

不知道匯款行代碼

，怎麼辦？為何有

7碼？

匯款行代碼7碼是：銀行3碼+分行4碼，請詳勞工提供的銀行存摺，若不清楚分行碼，請先洽

詢該分行，務必清楚填寫，以節省匯款遭退件的公文往返時間；若匯款行為郵局，請一律填

7000021(共7碼)。



9
給付金額計算方式

需填寫嗎？

勞工退休金給付金額＝給付基數 x 每月平均工資。

【範例】給付基數 28 × 每月平均工資 60,168 = 1,684,704，大寫金額為新臺幣X仟壹佰陸

拾捌萬肆仟柒佰X拾肆元整。

10
通知書填寫有誤，

如何處理？

除大寫金額不得塗改應重填通知書外，可以於更正處旁，清楚蓋上雇主、主任委員或副主任

委員之任何一顆留存印鑑，以示修正。

11

多人申請給付，有

簡便的申請方式

嗎？是否需要1人1

張給付通知書？

5人(含)以上申請給付，請至舊制勞退網https://etlr.bot.com.tw/表格資料/給付表格/下載 

「匯款整批給付媒體及名冊範例表格」及給付清冊，以資簡化，無需1人填寫1張。

九、

支票
1

收到支票後，可以

存入他人帳戶嗎？
本行開立以勞工為抬頭人之禁止背書轉讓及劃線支票，無法存入他人帳戶。

2

拿到支票後，可以

不存入本人帳戶，

逕領現金嗎？

請勞工本人親自辦理，帶印章及身份證，至本部填寫申請書，取消支票劃線後，即可至本行

武昌分行櫃檯領取現金；配合銀行營業時間及預留作業時間，請於15:00前至本部辦理。

十、

對帳

單

1

為何會收到對帳

單？確認後需要寄

還嗎？

(1)本專戶不設存摺，因此，本行每季主動寄發上一季紙本對帳單，供事業單位確認該期間繳

存(含收益分配)及給付金額，並核對專戶餘額，請留存備查。

(2)已申請電子對帳單者，本行每季主動e-mail上一季對帳單至事業單位所提供之電子郵件信

箱，不再另寄紙本。

2 對帳單何時寄發？

(1)本行每季初(1、4、7、10 月)第5個營業日，以掛號郵寄上一季紙本對帳單。

(2)已申請電子對帳單者，於每季初第3個營業日，e-mail上一季對帳單至事業單位所提供之 

電子郵件信箱。

3
對帳單遺失，可以

申請補發嗎？

請至舊制勞退網https://etlr.bot.com.tw/表格資料/其他/下載「申請對帳單」，填妥資料

（請務必填寫4.回傳傳真號碼)並加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章後，傳真至02-23616823 

向本行申請，本行收到後，將以傳真回傳所申請的對帳單；另外，因檔案容量限制，僅提供1 

年內資料。

4

為何已經繳款，對

帳單卻看不到該筆

金額？

(1)事業單位至代收銀行繳款當日即開始計算利息，惟需4個營業日才會由代收行轉入本基金

總戶，繳存金額也才能顯示在對帳單上，例如3月27日(含)後至銀行存款，加計假日或不可抗

力的休市情況後，該筆金額可能4月1日才入帳，將顯示在第二季(4-6月)的對帳單(7月初寄

發)。

(2)若事業單位有季底對帳需求，敬請於季底(3、6、9、12 月)20日前提早繳存。

5
為何已經繳款，卻

收到欠繳通知？

(1)事業單位至代收銀行繳款後，需4個營業日才會由代收行轉入本基金總戶，繳存金額也才 

能顯示在對帳單上，如果繳存及入帳時間跨至次月，則系統註記為當月欠繳。

(2)存款單繳交月份填寫有誤，如110年10月寫成110年，也會造成系統註記為當月欠繳。

6
如何更正繳存月

份？

請至舊制勞退網https://etlr.bot.com.tw/表格資料/其他/下載「申請更正存款單繳存月

份」，填妥資料（請務必填寫4.回傳傳真號碼)並加蓋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章後，傳真

02-23616823向本行申請，本行收到後，將更正並以傳真回傳更正後對帳單，以便貴公司核

對。

7
如何申請電子對帳

單？
請至舊制勞退網https://etlr.bot.com.tw/申請電子對帳單。

8
如何隨時查看專戶

餘額？

請至舊制勞退網https://etlr.bot.com.tw/首次註冊後，即可於該網頁/查詢資料，隨時查看

專戶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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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服務

1 承辦單位地址？
承辦單位：信託部 勞基給付科。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100-44)武昌街1段49號(武昌行區)後棟1樓。

2 服務時間？ 本行上班時間為上午9時至下午5時。

3 客服電話？
承辦科設有3線智能客服電話：(02)2349-5276、2349-5278、2349-5279，若客服人員忙線中

，請至舊制勞退網https://etlr.bot.com.tw/客戶留言，將儘速回復。

4 傳真機號碼？ 承辦科傳真機號碼：02-23616823。

5
本行各分行地址及

電話為何？
請至臺灣銀行官網www.bot.com.tw/服務據點/「服務據點一覽表」查詢。

6 各地勞政單位地址

及電話為何？

全國勞政主管機關聯絡資訊如下：

(1)基隆市政府社會處               基隆市義一路1號                   (02)2437-8753、2437-8693

(2)台北市政府勞動局               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5樓          (02)2720-8889#7031、7033、7049

(3)新北市政府勞工局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7樓     (02)2960-3456#6334~6343、6346~6348、6408

(4)桃園市政府勞動局               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3.4樓        (03)3322-101#6844~6846

(5)新竹市政府勞工及青年處         新竹市龍山西路99號                (03)532-4900#201、203、205

(6)新竹縣政府勞工處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6路10號           (03)551-8101#3066、3067

(7)苗栗縣政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     苗栗市府前路1號                   (037)372-993、559-140

(8)台中市政府勞工局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3段99號4樓    (04)2228-9111#35200

(9)南投縣政府社會及勞動處         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049)222-2106#1861~1864

(10)彰化縣政府勞工處              彰化市中興路100號                 (04)7532-535~537

(11)雲林縣政府勞工處              雲林縣鬥六市雲林路2段515號        (05)552-2810

(12)嘉義縣政府勞工暨青年發展處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       (05)362-0123#8025、8026

(13)嘉義市政府社會處              嘉義市中山路199號                 (05)225-4321#101

(14)台南市政府勞工局              台南市新營區民治路36號7樓         (06)632-2231#6295

(15)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6號             (07)812-4613#222

(16)屏東縣政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    屏東市自由路17號                  (08)755-8048#307、308

(17)宜蘭縣政府勞工處              宜蘭市縣政北路1號                 (03)925-1000#1746、1748

(18)花蓮縣政府社會處              花蓮市府前路17號                  (03)822-5377#390~391

(19)台東縣政府社會處              台東市桂林北路201號               (089)328-254#370

(20)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澎湖縣馬公市中興裡治平路32號      (06)927-4400#553

(21)金門縣政府社會處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73號           (082)373-291

(22)連江縣政府民政處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76號            (0836)22381#6113

(23)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新竹市新安路2號                   (03)577-3311#2310~2316

(24)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台中市西屯區中科路2號             (04)2565-8588#7919

(25)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台南市新市區南科3路22號           (06)505-1001#2303

(26)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600號           (07)361-1212#473

第 5 頁，共 5 頁


